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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所实施之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来源是否涉及 

一致行动人安排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发布

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合称“中国法律”）和《分众传媒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拟实施《分众传媒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下称“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所涉及的有关事宜，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关于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持股计划法

律意见书”）。 

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来源安排是否涉及一致行动人安排，本所特出

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实施之员

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来源是否涉及一致行动人安排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下称

“本法律意见书”）。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持股计划法律意见书发表法

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声明和有关用语释义或简称，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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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

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

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如无相反证据，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合法

薪酬、自筹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先生提供的借款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旨在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

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

展；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

与对象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为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

会，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次持股计划的管理方，负责开立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账户、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代表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等具体工作。据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并非以公司实际控制人增加对公司的股份

表决权为目的，且其按照《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以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而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管理方具体

运作。 

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先生出具了《关于不构成一致行

动人的确认及承诺函》，确认及承诺：“本人为参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提供借款以参与前述持股计划期间，与该等员工

并无一致行动安排，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计划，亦不会要求该等员工与本人保持

一致行动；本人与持股计划、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或其任何成员并无一致行动安

排，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计划，亦不会要求持股计划、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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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成员与本人保持一致行动”。同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均出具了《关

于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确认及承诺函》，确认及承诺：“本人参与分众传媒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与向本人提供借款以参与前述员工

持股计划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先生并无一致行动安排，亦不存在任何一致行

动计划。本人放弃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公

司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的持股计划股份的表决权，仅保留该等股

份的分红权、投资收益权”。根据以上《关于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确认及承诺函》，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之间均不存在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的必要基础，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无法通过借款安排增加可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

数量。 

基于以上各方面证据，本所认为，尽管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向员工持股计划参

加对象提供借款（融资安排），但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

实施之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来源是否涉及一致行动人安排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签字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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